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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35）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
市場。有意投資者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
决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機板買賣之證券承
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
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對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各董事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
份，且無遺漏任何事實，足以令致本公告及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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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增加╱
 千港元 千港元 （減少）

收益  1,231,065  795,279 55%

毛利  167,444  126,867 32%

年內溢利 73,127
（附註1）

231,767
（附註2）

(68%)

年內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 0.6 港仙 2.2 港仙 (1.6)港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增加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1,454,064  833,633 74%

總權益 493,491  376,086 31%

總負債 960,573  457,547 110%

附註1： 包含於本年度確認之以股份形式支付開支26,126,000港元。

附註2： 包含豁免利息226,282,000港元及豁免利息產生之稅金17,40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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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計之合併業績，並與去年同期資料相
比較：

合併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231,065 795,279 
銷售成本 5 (1,063,621) (668,412)

毛利 167,444 126,867 
減值回撥 — 淨值 40,489 1,133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4 24,534 12,249 
行政開支 5 (126,096) (71,891)

106,371 68,358 
利息豁免 6 — 226,282 
財務費用 7 (12,372) (13,938)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351) —

除稅前溢利 93,648 280,702 

所得稅 8
— 由於豁免利息產生之所得稅 — (17,408)
— 其他 (20,521) (31,527)

(20,521) (48,935)

年度溢利 73,127 231,767 

應佔溢利：
— 母公司擁有人 71,380  230,114 
— 非控制性權益  1,747  1,653 

73,127  231,767 

年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溢利
— 基本（港仙） 10 0.6 港仙 2.2 港仙
— 攤薄（港仙） 0.6 港仙 2.2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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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收益
年內溢利 73,127 231,767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18,152 (794)

年內其他綜合收益總額 18,152 (794)

年內綜合收益總額 91,279 230,973 

應佔綜合收益
— 母公司擁有人 89,100 229,248 
— 非控制性權益 2,179 1,725 

年內綜合收益總額 91,279 23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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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41,628 34,6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645,289 238,353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13,891 —
遞延稅項資產  6,423 —

707,231 272,965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46,937 30,887 
存貨 38,090 29,99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1 226,335 112,899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87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1,467 386,891

744,016 560,668

持有作出售之資產 2,817 —

746,833 560,668 

總資產 1,454,064 833,633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
股本

— 普通股 59,928 59,928 
— 可換股優先股 170,000 170,000 
— 可贖回優先股 430,000 430,000 
股本溢價 424,737 424,737 
其他儲備 12 100,290 61,207 
累計虧損 (703,476) (779,619)

481,479 366,253 
非控制性權益 12,012 9,833 

總權益 493,491 376,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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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應付款項 17,810 34,250 
借貸 10,000 15,000 

27,810 49,25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3 594,132 357,457 
當期所得稅負債 41,005 45,840 
借貸 297,626 5,000 

932,763 408,297 

總負債 960,573 457,547 

總權益及負債 1,454,064 833,633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185,930) 152,3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21,301 42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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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其他儲備
（附註12） 累計虧損 合計

 非控制性
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結餘 21,770 191,079 (97,927) (1,009,733) (894,811) 8,289 (886,522)

綜合收益
年內溢利 — — — 230,114 230,114 1,653 231,767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 — (866) — (866) 72 (794)

年內綜合收益總額  —  — (866) 230,114 229,248 1,725 230,973 

與所有者交易
發行股本 638,158 233,658 — — 871,816 — 871,816 
最終控股公司承擔之債務 — — 160,000 — 160,000 — 160,000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181) (181)

與所有者交易總額 638,158 233,658 160,000  — 1,031,816 (181) 1,031,635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結餘 659,928 424,737 61,207 (779,619) 366,253 9,833 376,086 

綜合收益
年內溢利 — — — 71,380 71,380 1,747  73,127

其他綜合收益
 匯兌差額 — —  17,720 —  17,720 432  18,152

年內綜合收益總額 — —  17,720 71,380 89,100 2,179  91,279

確認以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 — — 26,126 — 26,126 — 26,126
轉撥至累計虧損 — — (4,763) 4,763 — — — 

與所有者交易總額 — — 21,363 4,763 26,126 — 26,126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結餘 659,928 424,737  100,290 (703,476) 481,479 12,012 493,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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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於1999年10月8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其主要經營場所位於香港銅鑼灣
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二座32樓3205-07室。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

就本財務報表，董事認為，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泰達」）為最終控股公司。

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創業板上市。

2. 重大會計準則概要

下列載列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時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除另外說明，此政策將會一致地在每年採用。

財務報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法編制。

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備財務報表，須要使用若干關鍵的會計估計，亦需要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
政策的過程中作出判斷。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186百萬港元。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依
賴於目前有效之財務資源。鑒於目前有效銀行工具及銀行提供之書面確認函，表示同意大部分貸款於到
期時延長12個月期間，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可全數履行於可預見未來到期之財務責任，且不會大規
模縮減經營業務。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之假設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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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及披露變更

(a) 於本年度內生效但目前與本集團無關的修訂和詮釋（儘管有關準則可能影響日後交易及事項之會計
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合併及單獨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配股的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會計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17 向所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 — 詮釋5 財務報表的呈列 — 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還款條款之有

期貸款的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年度改進項目2009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作為2008年年度改進項

目之一部分

(b) 尚未生效，獲本集團提早採納之修訂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連人士披露」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會計期間生效，獲本
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引入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對政府相關實體及政府之間的交易的所
有披露規定的豁免。此等披露由以下披露規定取代：

— 政府部門的名稱及彼此的關係性質；
— 任何重大個別交易的性質及金額；及
— 任何按質或按量計集團而言的重大的交易的範圍。

(c) 已頒佈且與本集團相關，但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未生效且未獲本集團提早採納之
會計準則修訂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之對比數字
之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的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轉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 — 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年度改進項目2010
香港（國際會計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 14
（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

香港（國際會計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19 以股本工具撇減金融負債

本集團正評估此等新準則、修訂及詮釋之影響，尚未釐定該等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是否會對業績
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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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組織其經營目前分為四項可呈報經營分部。可呈報分部的主要活動如下：

實地燃氣銷售 — 直接由供應商氣庫批發液化石油氣（「液化氣」）予獨立代理
罐裝燃氣銷售 — 銷售罐裝燃氣
管道燃氣銷售 — 通過集團管網銷售管道燃氣
接駁服務 — 基於接駁合同，組建安裝燃氣管道設備以使用戶連接至集團管網

經營分類乃按經主要經營戰略決策者定期審閱，用以資源配置及評估分類表現之內部報告釐定。本集團
之主要經營戰略決策者被確定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以分部業績評估經營分類之表現。分部業績為各分類之綜合毛利。

本集團分部資產及負債數額並未經由執行董事審查或定期提供給執行董事。

本集團之收益均產生於中國地區（本集團實體獲取收益之坐落地）。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無貢獻銷售額超過本集團總收入10%之個人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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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實地

燃氣銷售
罐裝

燃氣銷售
管道

燃氣銷售 接駁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天津泰達津聯燃氣有限公司（「泰達燃氣」）、
  天津鋼管集團公司（「天津鋼管」）及
  其聯繫人士  —  — 208,864  — 208,864
— 其他客戶 415,698 19,882 366,105 220,516 1,022,201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415,698 19,882 574,969 220,516 1,231,065 

分部業績 1,531 (1,141) 31,976 135,078 167,444 

— 減值回撥 — 淨值 40,489
— 其他收益 24,534 
— 行政開支 (126,096)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351)
— 財務成本 (12,372)

稅前溢利 93,648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 (245) (11,875) — (12,120)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實地

燃氣銷售
罐裝

燃氣銷售
管道

燃氣銷售 接駁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 泰達燃氣  —  —  70,478  —  70,478 
— 其他客戶  215,571  15,727  319,162  174,341  724,801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15,571 15,727 389,640 174,341 795,279 

分部業績 1,617 184 23,994 101,072 126,867 

— 減值回撥 — 淨值 1,133
— 其他收益 12,249 
— 行政開支 (71,891)
— 財務收入 — 淨值 212,344 

稅前溢利 280,702 

其他可呈報分部資料：
折舊 — (120) (7,666) —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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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所得 — 淨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管理剝離公司收入（附註） 982 2,339
管理泰達燃氣收入 1,280 1,428
其他 1,943 1,513

4,205 5,280

其他所得 — 淨值：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116 483
轉回多計提之事故賠償 6,984 —
泰達於事故賠償款之補償 4,098 —
事故補償 — 1,137
一間附屬公司資產拆遷補償 — 1,558
處置附屬公司資產收益 8,131 3,791

20,329 6,969

24,534 12,249

附註：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出售30間附屬公司（「剝離公司」）於本集團股東之主要代名人Cavalier Asia 
Limited （「津聯BVI」）。出售完成後，根據管理協定，本集團將繼續管理該等出售公司三年或直至回購
該等公司（以較早時間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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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開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氣體採購成本 909,020 546,411 
存貨變動 29 (1,276)
管道材料成本 14,064 19,448 
承包商及其他成本 71,375 53,821 
僱員福利開支 85,159 37,008 
折舊

— 銷售成本 12,120 7,786 
— 行政支出 3,440 1,278 
經營性租賃

— 泰達 10,510 6,787 
— 其他 5,893 3,773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回撥） — 淨值 4,515 (2,327)
存貨銷帳 110 (186)
攤銷 845 761 
核數師酬金 2,910 4,549 
其他專業費用 15,099 10,447 
其他 54,628 52,023 

銷售成本及費用合計 1,189,717 740,303 

6. 豁免利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建設銀行天津分行 — 139,242
銀團 — 48,264
中國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 5,969
中國農業銀行天津分行 — 3,355
天津經濟開發區財政局 — 17,715
泰達 — 11,737

— 22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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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成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4,322 10,840 
應付泰達及津聯集團（天津）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津聯資產管理」）之 
利息金額 4,141 3,675 
應付泰達之擔保費 1,467 —
匯兌損失╱（盈利） 4,640 (577)

14,570 13,938 
減：資本化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部分成本（附註） (2,198) —

12,372  13,938 

附註：

一般借款包含融資成本之資本化率為5.43%。

8.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作出任何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零年：無）。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按介乎22%至25%之稅率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
得稅」）（二零一零年：20%至25%）。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 由於豁免利息產生之利得稅（附註）  — 17,408
— 其他  26,944 31,527

當期所得稅合計  26,944 48,935

遞延所得稅 :
— 稅項虧損 (6,423) —

遞延所得稅合計 (6,423) —

所得稅開支 20,521 48,935

附註：

由於豁免利息產生之稅款為預提之最高準備，目前正與相關政府部門協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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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計算的稅項開支與採用的適用的法定企業所得稅率計算的理論稅額不同。以下為綜合
損益表內之稅項開支與採用適用於各相關附屬公司盈利的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總和的對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93,648 280,702

以各自適用稅率計算的稅項 25,567 59,821
不可扣稅之支出 9,410 10,079
沒有遞延稅項資產被確認的稅項虧損 5,743 4,280
無須繳納所得稅之收入 (12,499) (8,948)
以前年度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6,423) —
使用可用稅項虧損 (1,277) (16,297)

20,521 48,935

9. 股息

不建議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計算依據為下列資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公司股東應佔盈利 71,380  230,114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附註） 11,659,478,667  10,379,854,495 
購股權產生之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41,151 —

就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1,659,519,818  10,379,854,495 

附註：計算中包括了170百萬股可換股優先股於發行第十年前將予自動兌換的5,666,666,666股新普通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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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投資者可加深瞭解本集團的業績，以下列表為由每股盈利調整至剔除去年同期之一次性的豁免利
息及豁免利息預提利得稅準備之每股盈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公司股東應佔盈利 71,380 230,114 
調整：

— 豁免利息  — (226,282)
— 由於豁免利息產生之稅款  — 17,408 

公司股東應佔盈利
（不包括豁免利息及由於豁免利息產生之稅款） 71,380 21,240 

調整後的每股盈利
— 基本（不包括豁免利息及由於豁免利息產生之稅款） 0.6 港仙 0.2 港仙

調整後的每股盈利
— 攤薄（不包括豁免利息及由於豁免利息產生之稅款） 0.6 港仙 0.2 港仙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15,116 80,909
減：減值撥備 (32,197) (26,568)

(a) 82,919 54,341
應收票據 (a) 28,574 —

111,493 54,341

墊款予供應商 152,181 105,608
減：減值撥備 (d) (85,813) (82,561)

66,368 23,047

其他應收款項 (e) 54,424 41,517
減：減值撥備 (5,950) (6,006)

48,474 35,511

226,335 112,899

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帳面值主要以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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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集團大部份信貸銷貨期一般為三個月至一年，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日  58,705 37,601
91 — 180日  7,858 7,827
181 — 360日  10,108 5,342
360日以上  38,445 30,139

 115,116 80,909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c) (32,197) (26,568)

82,919 54,341

約111百萬港元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為可收回的，為應收低債務拖欠率之活躍貿易客戶。

(b) 已過期但未定為應作減值撥備之應收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1 — 180日 418 280
181 — 360日 200 —
360日以上 6,248 3,790

6,866 4,070

(c) 本集團應收貨款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 (26,568) (30,959)
匯兌差額 (1,063) (229)
本年計提應收賬款減值 (6,356) —
本年回撥 — 淨值 1,790 4,620

於三月三十一日 (32,197) (2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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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約86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83百萬港元）減值撥備主要與墊款予供應者終止其貿易關係有關。二
零一一年之變動主要是由於項目完工及成本確認。

(e) 墊款予供應者及其他應收款項主要指氣體採購之押金。餘額中包括應收泰達燃氣之管理費約2.8百
萬港元（二零一零年：1.4百萬港元），及應收天津鋼管附屬公司約6.2百萬港元。

12. 其他儲備

繳入盈餘 匯率儲備 法定儲備
員工

購股權儲備 其他儲備 合計
（附註 (i)） （附註 (ii)）（附註 (iii)）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 本集團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結餘 28,800 (129,288) 2,561 — — (97,927)
匯兌差額 — (866) — — — (866)
最終控股公司承擔之
債務 — — — — 160,000 160,000

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結餘 28,800 (130,154) 2,561 — 160,000 61,207

匯兌差額 —  17,720 — — — 17,720
確認以權益結算的以
股份形式支付 — — — 26,126 — 26,126
轉撥至累計虧損 — — — (4,763) — (4,763)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餘額 28,800 (112,434) 2,561 21,363 160,000  100,290

(b) 本公司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結餘 47,547 (51,394) — — — (3,847)
匯兌差額 — 148 — — — 148

終控股公司承擔之 
債務 — — — — 160,000 160,000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47,547 (51,246) — — 160,000 156,301

匯兌差額 —  15,466 — — —  15,466
確認以權益結算的以
股份形式支付 — — — 26,126 — 26,126
轉撥至累計虧損 — — — (4,763) — (4,763)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47,547 (35,780) — 21,363 160,000 19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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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本集團之繳入盈餘相當於根據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六日為準備公司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而進行
之集團重組事項所收購之附屬公司之股份面值與本公司股份面值之差額。

本公司之繳入盈餘相當於根據集團重組事項所收購之附屬公司股份公平價值高出發行以作為該等
收購事項代價之本公司股份面值之差額。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一家公司可於若干情況
下以其繳入盈餘向其成員作出分派。

(ii) 匯兌儲備因換算綜合財務報表自功能貨幣至呈列貨幣而產生。

(iii) 根據中國有關之規例，本公司於國內成立之附屬公司須將若干百分比（由董事會釐定）之除稅後溢
利（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釐定），如有，轉發至法定儲備及企業發展基金。在有關之中國法規定
若干限制下，法定儲備可用以抵消累計虧損。企業發展基金可用作該等附屬公司之未來發展。除
非上述於國內之附屬公司解散，否則該等儲備基金均不可分派。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帳款 (a)  208,350  112,827 — —
應付泰達及津聯資產管理 (b)  82,917  52,236 — —
預提費用  22,364  20,274  5,041  1,661 
顧客預付  104,089  69,246 — —
應付利息 (c)  17,284  11,527 — —
其他應付帳款 (d) 159,128  91,347 — —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594,132  357,457  5,041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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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賬面值主要以人民幣列值：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 590,739 355,166
港元 3,393 2,291

594,132 357,457

(a)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90 日  101,951 37,711
91 — 180 日  11,956 9,780
181 — 360 日  23,945 7,348
360日以上  70,498 57,988

 208,350 112,827

(b) 應付關聯方款項：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泰達 54,420 24,376
津聯資產管理（附註） 28,497 27,860

82,917 52,236

附註：

該餘額中包含本金人民幣24百萬（二零一零年：人民幣24百萬）及按年平均利息5.52%（二零一零
年：5.4%）計提之應付利息。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津聯資產管理簽訂一項補充協議，根據該協議，倘若本集
團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前償還人民幣5百萬，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償還剩餘人民幣
19百萬，津聯資產管理將豁免自二零零四年七月五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所有利息。截至本
報告日，本集團已償還人民幣5百萬元。

(c) 餘額中包含應付泰達利息5,35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417,000港元）及應付津聯資產管理利息
10,54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8,805,000港元）。

(d) 其他應付款中包括根據合作協議計算之附屬公司應付非控制性股東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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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結算日後事項

於2011年6月24日，天津華燊燃氣實業有限公司（「天津華燊」），一間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與泰達訂
立一項資產轉讓協議，據此，其有條件同意天津華燊向泰達認購第二管道網絡資產，代價約為335百萬
港元。該項交易構成本公司須予公佈的關聯交易，須經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

籌集資金的使用

於重組基本完成後，本集團已從Cavalier Asia Limited（「津聯BVI」）認購8.6百萬股本公司
股本中每股面值50港元之無投票權可贖回優先股（「可贖回優先股」）、130百萬可換股優先股
（「可換股優先股」）及30億新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認購」）、
出售30間附屬公司於津聯BVI（「出售」）及股東每持有一股現有股份之公開發售（「公開發售」）
（「認購」）獲注入資金淨額約897百萬港元。資金淨額乃經扣除本公司就有關重組方案及公開
發售（包括根據本公司與津聯BVI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訂立之認購協議（經二零零九年
二月二十五日之補充協議修訂）（「認購協議」）發行股份）支付所有開支，約為17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實際使用資金情況如下：

• 約 388百萬港元用於償還銀行貸款（含二零一零年：383百萬港元），當中約 (1) 10百萬
港元、(2) 10百萬港元、(3)人民幣280百萬元（約318百萬港元（附註））及 (4)人民幣45
百萬元（約50百萬港元）乃分別支付予 (1)中國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招商銀
行」）、(2)銀團銀行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五日貸款融資協議項下之貸款融資、(3)中國建設
銀行天津分行（「中國建設銀行」）及 (4)中國農業銀行天津分行（「農業銀行」）。

• 約 32百萬港元已於二零一零年用於償還銀行貸款利息，包括償還招商銀行利息2百萬港
元、償還中國農業銀行利息30百萬港元。

• 約 165百萬港元已於二零一零年用於償還其他墊支╱貸款，包括分別償還天津泰達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泰達」）人民幣75百萬（約合85百萬港元（附註））、償還天津經濟開發區
財政局（「泰達財政局」）人民幣70百萬（約合80百萬港元（附註））。

• 約 64百萬港元用於向附屬公司注入資金以興建管道（含二零一零年：3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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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20百萬港元已於二零一零年用於滿足營運需要。

• 約 40百萬港元用於根據有關合同之指定條款清償部分貿易應付款項（含二零一零年：39
百萬港元）。

• 約14百萬港元已於二零一一年用於投資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及約2百萬港元（含二零一
零年：1百萬港元）用於投資於電腦化財務管理及控制系統。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使用之重組所得資金約為725百萬港元，剩餘資金
約為172百萬港元。除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告披露之重組資金使用變更之償還農業銀
行貸款人民幣45百萬元外，上述所得款項使用與本公司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就重組方案
向股東發布之通函（「重組通函」）所述一致。剩餘資金中，約15百萬港元、49百萬港元及108
百萬港元分別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形式存放於中國的商業銀行。董事會認為，剩餘資金將
按照重組通函所列資金使用計劃使用。

附註：

與重組通函披露之差異原因為使用匯率差異。

業績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實現收益1,231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795
百萬港元），較去年增長55%。本集團實現毛利167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127百萬港元），
較去年增長32%。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71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230百萬港
元），較去年下降69%。然而，二零一零年之230百萬港元中包含了本集團重組之相關一次性
豁免利息226百萬港元及豁免利息產生之稅金17百萬港元。剔除該等一次性影響，本集團於
二零一零年實現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21百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實現71百萬港元。本年度
71百萬港元溢利中包含：資產減值回撥約40百萬港元、轉回過量計提之事故撥備約7百萬港
元、泰達於事故賠償之補償款約4百萬港元及股份形式支付開支約2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及流動資產分別為1,454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834百
萬港元）及747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561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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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財年，本集團獲得多項長期源頭氣源保證。在此基礎上，本集團積極開拓燃氣市
場，先後與天津鋼管集團有限公司、唐山藍欣玻璃有限公司等大型工業用戶簽署燃氣銷售合
同，這已經或將持續、有效地推進本集團的業績提升。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建造燃氣管道網絡、提供接駁服務、銷售液化石油氣（「液化氣」）和管道燃氣
及房地產業務。

接駁服務

本集團為用戶建造燃氣管道，接駁其管道至本集團之主要燃氣管道網絡，並向工業及商業客
戶， 物業發展商及物業管理公司收取接駁費。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累計燃氣
管道網絡大約930公里，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818公里增加112公里。於截至二零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接駁費收入約為220,516,000港元， 較上年同期錄得之
174,341,000港元，增加46,175,000港元或增加26%。

管道燃氣銷售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住宅用戶及工業用戶之管道燃氣使用量分別約為
1,145*106百萬焦耳及5,850*106百萬焦耳，比對去年同期分別為985*106及4,198*106百萬焦
耳。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管道燃氣銷售收入為574,969,000港元，
比對去年同期之389,640,000港元增加185,329,000港元或增加48%。大型工業用戶之增加使
得氣體銷量顯著提升。

房地產業務

根據本公司最新計劃，本集團擬建設商業建築物，部分用於出售及出租，部分留作自用。為
發展房地產業務建立之附屬公司 — 天津濱海信達地產有限公司由濱海投資香港有限公司（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對其完成注資之相關事宜正在進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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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毛利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毛利率為14%，比對去年同期之毛利率為
16%。毛利率下降之主要原因：

(i) 實地燃氣銷售業務所佔收益比例較去年同期上升。由於實地燃氣銷售毛利率較低，使本
集團綜合毛利率下降；

(ii) 受市場價格影響，液化氣成本高於去年同期，使罐裝燃氣及管道燃氣成本上升，毛利下
降；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發佈之關於調整天然
氣價格通知，自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起，本集團部分子公司之天然氣成本增加。根據相關政
府文檔，部分增加成本可於未來轉嫁於用戶，使得本集團之盈利情況得以改善。

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行政開支為126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之72
百萬港元增加54百萬港元。行政開支增長原因為隨著本集團經營規模擴大，包括人工成本在
內的管理成本有所上漲。此外，本公司授予90,500,000股購股權予董事及僱員，於本年度內
確認相關股份形式支付開支26百萬港元。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71百萬港元，較
二零一零年之230百萬港元下降159百萬港元或下降69%。然而，二零一零年之230百萬港元
中包含本集團重組相關之一次性豁免利息226百萬港元及豁免利息產生之稅金17百萬港元。
剔除該等一次性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實現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21百萬港元，二零
一一年實現之71百萬港元。本年度71百萬港元溢利中包含：資產減值回撥約40百萬港元、
轉回過量計提之事故撥備約7百萬港元、泰達於事故賠償之補償款約4百萬港元及股份形式
支付開支約26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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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為0.6港仙，二零一零年之每股基本
盈利為2.2港仙。

資本流動性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為432,654,000 港元（二零一零：
386,89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綜合流動資產約為747百萬港元
及其流動比率約為0.80。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低於1.00之原因為投資於長期資產之短期銀行貸
款增加。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21%，以綜合借貸總額
約308百萬港元佔綜合總資產約1,454百萬港元之比率計算。

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一般運營財務來源為重組所得款項、借款及
內部資源。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貸總額為307,626,000港元，其中
297,626,000港元被視為流動負債，須於一年內償還，其餘須於其後兩年內償還。

董事對營運資金充足性之意見

鑒於本集團現期財務狀況穩健及並無不可預見之情況發生，董事認為本集團有充裕營運資金
應付目前所需。鑒於目前有效之銀行工具及銀行提供之書面確認函同意大部分貸款於到期時
延長十二個月期間，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可全數履行於可預期未來到期之財務責任。

匯率變動引致之風險

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匯率變動或相關對沖所引致的重大風險，因所有交易及借貸均以人民
幣，港元及美元列載。

重大投資之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董事會批准了一項房地產項目，預計房地產項目建設及土地成本
合計約為人民幣300百萬元，已經發生之有關成本約為47百萬港元已計入本集團之合併資產
負債表之「發展中物業」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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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日後事項

於2011年6月24日，天津華燊燃氣實業有限公司（「天津華燊」），一間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
司與泰達訂立一項資產轉讓協議，據此，其有條件同意天津華燊向泰達認購第二管道網絡資
產，代價約為335百萬港元。該項交易構成本公司須予公佈的關聯交易，須經本公司獨立股
東批准。

資產抵押

除已抵押之銀行存款1,187,000港元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
何資產。

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出售任何附屬公司及
聯屬公司或任何重大投資。

或有負債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展望

天津濱海新區作為深圳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後，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對天然氣的需
求非常旺盛。本集團要憑藉自身長期的行業經驗、安全可靠的服務品質和專業知識以及大股
東卓越的品牌價值、良好的政府關係和廣泛的社會資源，深耕天津濱海新區燃氣市場，不斷
擴大在該市場的份額，使本集團成為天津濱海新區最重要的清潔能源供應商。本集團一定能
伴隨天津濱海新區的騰飛實現快速發展。

本集團目前業務已經遍及中國大陸六個省份和兩個直轄市，本公司將繼續極力鞏固、整合和
開拓這些市場。在現有基礎上不斷擴大燃氣供應區域，不斷提高公司的利潤水準，為成為在
中國大陸有一定影響力的燃氣供應商做出不懈的努力。

本公司作為泰達最重要的海外上市平臺，將於泰達資產整合的總體戰略及不斷發展壯大的過
程中尋求發展機遇。

本公司將繼續實踐合規守法、誠實守信、氛圍健康、合作共贏的企業文化，努力把本公司打
造成為一家受股東信賴、受社會尊重、受大眾尊敬的公司。



— 27 —

僱員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員工1,071名（二零一零：967 名）。截至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及工資為47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31百萬港
元）。

薪酬政策

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參照市價及有關僱員之表現、資歷和經驗而釐定。亦會按照年內個人表現
酌情發放獎金，以獎勵僱員於本集團之貢獻。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培訓及其他福利，包括養
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等。

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本年內，除泰達及津聯集團有限公司（通過津聯BVI）於本集團之三十間前附屬公司中所持
之權益外，本公司董事、控股股東及各自的聯系人概無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
爭的業務或權益。雖然該三十間附屬公司從事業務與本集團類似，但該等業務地點不同，故
董事認為本集團之三十間前附屬公司之業務與本集團之業務並無構成直接競爭。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上述本集團之三十間前附屬公司之名稱、業務性質及津聯BVI
於其中所持之擁有權如下：

前附屬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所擁權益

(%)

1 新泰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2 壽光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75
3 東營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4 冀州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98
5 博興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6 濟南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7 江山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8 徐州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9 寧國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99
10 懷寧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1 江西南昌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2 宿遷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3 黃山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4 貴溪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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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附屬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所擁權益

(%)

15 高安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6 邳州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7 新沂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8 攸縣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19 豐縣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20 瀏陽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21 寧陽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22 清苑益民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99
23 沛縣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24 安新利華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99
25 微山華燊燃氣有限公司 接駁服務及銷售燃氣 100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負責本公司業務整體管理工作，並承擔帶領及控制本公司的責任，通過指示及監督其
事務，共同負責促進本公司的成功。董事會確信良好的企業管治將提高投資者信心、促進集
團發展以及提高企業透明度，符合集團及股東之長期利益。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本集團遵守了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遵照創業板
上市規則第5.29條之規定列明其職權及職責。其主要職責為：

1. 就外部核數師之任命、重新任命及任免，向董事會作出初步建議；

2. 審查公司財務報表及年度、半年度、季度財務報告之完整及準確性；

3. 檢查公司財務控制、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系統。

審核委員會現由4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紹基先生、羅文鈺教授、謝德賢先生、葉成慶太平紳
士組成，其中委員會主席劉紹基先生、委員會成員謝德賢先生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和財務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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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己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並對此報表了意見。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根據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交易必守標準》的要求，就董事的證券交
易進行規範，董事買賣公司股票需經董事長批准。

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所有董事已確認遵
守了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交易必守標準》的要求。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
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報之發行

二零一一年年度報告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印刷並送達至股東。

初步業績公告

本集團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
績的初步公告所載的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的合併財務報告之草稿所載數字一致。羅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香港會計師公會公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
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作出的核證聘用，故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此初步公
告發出任何核證。

承董事會命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高亮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張秉軍及高亮先生，五名非執行董事申小林先
生、張軍先生、王剛先生、戴延先生及朱文芳女士，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成慶先生太
平紳士、羅文鈺教授、謝德賢先生及劉紹基先生。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計一連七日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
供瀏覽。


